
 

派遣童軍服務指引 
 

 本通告取代 1997 年 5 月 2 日發出之「童軍服務」指引。  
  
2. 童軍單位經常會透過總會公關署或直接收到外界邀請派遣童軍服務。公開旅及

學校旅亦會經常獲主辦機構要求派出童軍服務。以下「童軍服務」指引，供各單位

遵照。如有任何疑問，可向所屬單位總監商議。  
  
3. 童軍服務主旨  
 社區服務給予青少年成員及領袖一個貢獻社會之機會，以身體力行來體驗作為

良好公民之重要責任。除主動安排社區服務外，各單位可接受童軍服務邀請。  
  
4. 接受外界申請服務  
 4.1 任何成員不能以個人名義接受外界申請或邀請派遣童軍服務，須以總會、

地域、區或旅名義向外界提供服務；  
 4.2 所有旅團於接納外界服務申請前必須獲得區總監的同意；  
 4.3 服務對象可包括︰政府機構、法定機構、非牟利機構、舉辦非牟利慈善活

動之商業機構、其它舉辦非政治性活動之團體；商業機構之商品或服務必

須不損童軍形象，而團體亦必須非政治團體； 

 4.4 本會並不接受私人申請派遣童軍服務；  
 4.5 旅主辦機構雖非外界而且童軍服務亦不用申請，下列原則仍然適用。  
   
5. 服務時間  
 5.1 每日服務時間不應逾 8 小時，及須於晚上 10 時前結束；  
 5.2 長時間服務需有足夠人手替換，期間須安排用膳及休息時間；  
 5.3 如需連續多日服務，童軍單位應考慮是否有能力應付及是否需要其它單位

協助；  
 5.4 絶對不可與學校考試/測驗時間上有衝突。  
   
6. 服務工作範圍  
 6.1 工作應以能夠發揮童軍助人精神為主，如維持秩序及協助程序進行，服務

長者等；  
 6.2 在維持秩序工作中，童軍只擔任輔助角色；  
 6.3 工作不應有危險性，或在不安全的地點進行；  
 6.4 不得擔任處理金錢之工作；  
 6.5 不可直接參與外界籌款活動，如賣旗及售賣獎券等，以免引起誤會，但可

協助該籌款活動的其他工作；  
 6.6 服務以不影響本會及成員之形象為原則及需有真正價值，避免派遣童軍作

為「裝飾品」，如有任何疑問請與所屬單位總監商議；  
 6.7 不可參與任何政治活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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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其他注意事項  
 7.1 直接與申請服務機構聯絡及訂定一切細節，不應與第三者例如其委託之公

關公司聯絡；  
 7.2 可以接受申請單位提供之膳食、飲用水、交通安排及捐獻；  
 7.3 未滿 18 歲參加服務之童軍必須事先獲得家長同意；   
 7.4 所有出勤服務人員，必須為已宣誓之幼童軍、童軍、深資童軍、樂行童軍

及各級童軍領袖。幼童軍只可協助簡單的服務工作，例如在學校內之活動；
 7.5 童軍參與服務時，必須穿著整齊及合適之制服，不能穿著服務機構要求 /

提供之任何服飾，以保持良好形象；  
 7.6 童軍在參與服務時，必須由持有有效委任證書領袖帶領。一名領袖不應帶

領超過 20 名青少年成員參與對外服務工作；  
 7.7 在進行服務時如遇意外，領袖須在情况許可時儘快向單位負責總監/專業領

袖報告；  
 7.8 如在遙遠地點服務或在晚上才解散童軍，應有適當交通安排，及照顧童軍

成員之安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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